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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

6.1.1 財務狀況分析

台積公司及子公司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14年 民國113年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流動資產 3,817,130,817 3,088,352,120 728,778,697 24%

長期投資（註一） 172,370,373 149,040,373 23,330,000 1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691,840,916 3,234,980,070 456,860,846 14%

使用權資產 43,918,910 40,128,391 3,790,519 9%

無形資產 24,952,615 26,282,520 (1,329,905) -5%

其他資產（註二） 182,810,247 153,154,526 29,655,721 19%

資產總額 7,933,023,878 6,691,938,000 1,241,085,878 19%

流動負債 1,458,019,289 1,264,524,964 193,494,325 15%

非流動負債 1,014,209,306 1,103,837,171 (89,627,865) -8%

負債總額 2,472,228,595 2,368,362,135 103,866,460 4%

股本 259,325,245 259,327,332 (2,087) 0%

資本公積 73,445,601 73,260,765 184,836 0%

保留盈餘 5,103,501,560 3,917,252,023 1,186,249,537 30%

其他權益 (16,676,412) 38,705,047 (55,381,459) -143%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5,419,595,994 4,288,545,167 1,131,050,827 26%

權益總額 5,460,795,283 4,323,575,865 1,137,219,418 26%

註一：長期投資包含非流動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之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之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註二：其他資產係包含遞延所得稅資產、存出保證金及其他非流動資產。

●增減比例超過20%之變動分析：

流動資產增加：主要係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所致。

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部分因分配盈餘而抵銷。

其他權益減少：主要係本年度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損失增加所致。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增加：主要係保留盈餘增加所致。

權益總額增加：主要係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增加所致。

●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變動影響：對財務狀況無顯著影響。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台積公司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14年 民國113年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流動資產 1,630,955,164 1,609,565,096 21,390,068 1%

長期投資（註一） 2,493,853,020 1,759,646,229 734,206,791 4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991,673,431 2,537,292,611 454,380,820 18%

使用權資產 41,870,717 37,899,147 3,971,570 10%

無形資產 19,574,877 20,452,082 (877,205) -4%

其他資產（註二） 98,287,124 72,394,135 25,892,989 36%

資產總額 7,276,214,333 6,037,249,300 1,238,965,033 21%

流動負債 1,305,953,219 1,173,346,326 132,606,893 11%

非流動負債 550,665,120 575,357,807 (24,692,687) -4%

負債總額 1,856,618,339 1,748,704,133 107,914,206 6%

股本 259,325,245 259,327,332 (2,087) 0%

資本公積 73,445,601 73,260,765 184,836 0%

保留盈餘 5,103,501,560 3,917,252,023 1,186,249,537 30%

其他權益 (16,676,412) 38,705,047 (55,381,459) -143%

權益總額 5,419,595,994 4,288,545,167 1,131,050,827 26%

註一：長期投資包含非流動之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註二：其他資產係包含遞延所得稅資產、存出保證金及其他非流動資產。

●增減比例超過20%之變動分析：

長期投資增加：主要係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增加所致。

其他資產增加：主要係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所致。

資產總額增加：主要係長期投資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所致。

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部分因分配盈餘而抵銷。

其他權益減少：主要係本年度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損失增加所致。

權益總額增加：主要係保留盈餘增加所致。

●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變動影響：對財務狀況無顯著影響。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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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14年 民國113年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營業收入淨額 3,784,388,760 2,880,383,350 904,005,410 31%

營業成本 1,564,313,067 1,306,140,916 258,172,151 20%

營業毛利 2,220,075,693 1,574,242,434 645,833,259 41%

營業費用 312,921,396 255,546,895 57,374,501 22%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 (663,339) (1,549,447) 886,108 57%

營業淨利 1,906,490,958 1,317,146,092 589,344,866 4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7,498,724 90,462,877 47,035,847 52%

稅前淨利 2,043,989,682 1,407,608,969 636,380,713 45%

所得稅費用 326,107,055 234,341,266 91,765,789 39%

本年度淨利 1,717,882,627 1,173,267,703 544,614,924 46%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6,628,736) 72,568,913 (129,197,649) -178%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1,661,253,891 1,245,836,616 415,417,275 33%

●增減比例超過20%的變動分析

營業收入淨額增加：主要係本年度平均銷售單價提高及晶圓出貨量增加，部分受匯率變動所抵銷。

營業成本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收入增加，致營業成本隨之增加。

營業毛利增加：主要係產能利用率上升及成本改善所致，部分受匯率變動所抵銷。

營業費用增加：主要係研究發展費用增加所致。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增加：主要係因本年度認列較低之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損，及認列減損迴轉利

益所致。

營業淨利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毛利增加所致。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及關聯企業損益份額增加所致。

稅前淨利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淨利增加所致。

所得稅費用及本年度淨利增加：主要係因稅前淨利增加所致。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減少：主要係本年度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損失增加所致。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增加所致。

●預期未來一年銷售數量及其依據：請參照「1. 致股東報告書」。
●最近二年度財務績效變動影響：對財務績效無顯著影響。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6.1.2 財務績效分析

台積公司及子公司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民國114年 民國113年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營業收入淨額 3,809,054,272 2,894,307,699 914,746,573 32%

營業成本 1,527,760,293 1,269,954,135 257,806,158 20%

營業毛利 2,281,293,979 1,624,353,564 656,940,415 40%

營業費用 345,649,630 301,070,315 44,579,315 15%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 447,328 (1,230,199) 1,677,527 NM

營業淨利 1,936,091,677 1,322,053,050 614,038,627 4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05,571,163 83,785,585 21,785,578 26%

稅前淨利 2,041,662,840 1,405,838,635 635,824,205 45%

所得稅費用 326,266,060 233,406,876 92,859,184 40%

本年度淨利 1,715,396,780 1,172,431,759 542,965,021 46%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6,326,519) 71,585,646 (127,912,165) -179%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1,659,070,261 1,244,017,405 415,052,856 33%

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淨利 1,717,882,627 1,173,267,703 544,614,924 46%

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1,661,253,891 1,245,836,616 415,417,275 33%

●增減比例超過20%的變動分析

營業收入淨額增加：主要係本年度平均銷售單價提高及晶圓出貨量增加，部分受匯率變動所抵銷。

營業成本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收入增加，致營業成本隨之增加。

營業毛利增加：主要係產能利用率上升及成本改善所致，部分受匯率變動所抵銷。

其他營業收益及費損淨額增加：主要係因本年度認列較低之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損，及認列減損迴轉利

益所致。

營業淨利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毛利增加所致。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增加：主要係因本年度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稅前淨利增加：主要係因營業淨利增加所致。

所得稅費用及本年度淨利增加：主要係因稅前淨利增加所致。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減少：主要係因本年度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損失增加所致。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淨利及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增加：主要係本年度淨利增

加所致。

●預期未來一年銷售數量及其依據：請參照「1. 致股東報告書」。
●最近二年度財務績效變動影響：對財務績效無顯著影響。

●未來因應計劃：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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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風險管理

6.2.1 風險管理總覽

風險管理政策與架構

台積公司採行平衡風險與報酬的管理策略，目標在使企業報酬最佳化。這項策略適用於企業的所有層面，包括應對環

境、社會和企業治理（ESG）議題的承諾，以提供所有利害關係人長期的永續價值。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政策經董事會

核准，並由董事長暨總裁簽署，其中闡述了公司承諾維持積極主動且穩固的企業風險管理（ERM）系統，以協助台積公

司做出經過深思熟慮、基於風險的決策，從而實現企業願景，並保障台積公司及其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台積公司依循國際標準化組織（ISO）31000: 2018風險管理系統，並參照COSO委員會之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建構

風險治理組織，整合營運及業務流程，以強化整體風險管理能力。  

台積公司的企業風險管理架構是一種系統化的方法，使其能應對商業環境中不斷變化的動態，並把握商機。企業風險

管理架構明確規定了風險治理結構、整合業務營運的管理流程，以及協助識別、評估、應對、監控和審查風險的工具。

在風險評估和優先順序設定過程，應用風險準則矩陣，評估對財務、營運、聲譽和法規遵循的潛在影響的可能性。

正式培訓和溝通計劃旨在建立風險能力並培養風險意識文化，有助於管理階層在實施企業策略時做基於風險的決策。

針對風險管理框架和流程進行內部及外部審計，以識別提升風險管理系統有效性的機會。台積公司體認其系統和流程

提供合理但並非絕對的保證，因此持續努力提高其管理及應對風險以及利用機會的能力。

6.1.3 現金流量分析

台積公司及子公司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初現金餘額
(民國113年
12月31日)

全年來自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民國114年)

全年因投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民國114年)

全年因籌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民國114年)

全年因匯率變動對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民國114年）

現金剩餘數額
(民國114年
12月31日)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

投資計劃 融資計劃

2,127,627,043 2,274,975,625 (1,144,393,407) (440,344,692) (50,008,167) 2,767,856,402 無 無 

●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約22,750億：主要係包含稅後淨利及折舊、攤銷費用。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約11,444億：主要係用於資本支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約4,403億：主要係因發放現金股利。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及流動性分析：無現金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台積公司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初現金餘額
(民國113年
12月31日)

全年來自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民國114年)

全年因投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民國114年)

全年因籌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民國114年)

全年因匯率變動對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民國114年）

現金剩餘數額
(民國114年
12月31日)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

投資計劃 融資計劃

1,035,061,499 2,154,331,121 (1,011,471,597) (1,102,032,648) (8,852,943) 1,067,035,432 無 無 

●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約21,543億：主要係包含稅後淨利及折舊、攤銷費用。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約10,115億：主要係用於資本支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約11,020億：主要係因投資子公司及發放現金股利。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及流動性分析：無現金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6.1.4 重大資本支出及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 實際或預計之資金來源
所需資金總額

（民國114年及113年）

實際資金運用情形

民國114年 民國113年

生產、研發及廠務設備 自有資金及發行公司債 2,196,423,023 1,256,658,618 939,764,405

其他 自有資金 31,994,042 15,751,911 16,242,131

合計 2,228,417,065 1,272,410,529 956,006,536

基於上述之資本支出，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台積公司產能約增加50萬片約當十二吋晶圓。

6.1.5 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台積公司採用權益法之轉投資皆著眼於長期策略性目的。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台積公司在合併基礎之下，採權益法之轉

投資獲利為新台幣5,496,594仟元，較前一年增加，主要原因為產品需求增加。未來台積公司採用權益法之轉投資仍將

以長期策略性投資為原則，並持續審慎評估。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

企業策略：技術領先、卓越製造、客戶信任

風險管理職能與溝通

整合式風險管理資訊系統（RMIS）

* 包含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風險管理工作小組、中央危機指揮中心與危機處理小組

風險治理

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工具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關鍵風險指標 / 風險登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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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風險意識的文化

健全的風險意識文化是有效風險控管的關鍵。台積公司風險意識文化的關鍵維度包括：

● �風險領導力：高階主管層對推動風險管理有堅定的態度與承諾，鼓勵風險意識並做出基於風險的決策。

● �風險責任歸屬：員工應對其職責範圍內的風險管理負責，並具備明確的風險歸屬。為強化風險當責，風險管理指標被

納入管理階層的績效評估中，藉此強化實施風險管理框架。 
● �風險溝通：台積公司在分享緊迫風險議題的資訊時，保持一致性、透明度與開放性，包括事件報告、虛驚事件以及經

驗教訓的交流。

● �風險能力與職能：台積公司風險管理學院的目標是提升包括董事會和管理層在內所有層級員工的風險管理能力。

● �風險管理流程：以建立系統、工具、流程、政策和程序支持有效的風險管理。風險管理已融入日常營運中，並由風險胃

納聲明及關鍵風險指標評估的引導。

風險管理組織圖

管
理
團
隊

董
事
會

風險管理處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RMSC）

（由各功能組織最高主管

組成，副總層級）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RMEC）

（Risk Management Champion
（RMC），廠處長層級）

風險管理工作小組（RMTF）
（由各廠處長指派代表組成）

審計暨風險委員會（ARC）

董事會

各風險管理組織的角色和權責定義如下：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 �根據當前及預期的總體經濟、技術、法規、環境和社會

發展及趨勢，就整體風險胃納、風險忍受度、風險策略

和資源配置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 �審查並監督風險管理框架、政策和程序的適用性與績

效。

● �透過宏觀視角審視台積公司所面臨的關鍵風險，並核

准風險緩解措施的優先順序，從而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和確信。

● �從上而下為風險管理定調，支持風險管理相關的倡議

與活動，以培養所需的風險文化、意識和能力，有效管

理關鍵風險和新型風險，包括釐清風險權責。

風險胃納與風險管理範疇

台積公司已界定風險胃納聲明，概述公司為實現企業目標而願意承擔的風險性質和範圍，包括：

● �應審慎評估公司所承擔的風險，確保與商業酬報相稱，並與公司的策略、投資、財務和企業目標一致。

● �應將風險考量整合到營運流程中，並將風險控制在各廠處、功能組織和公司的風險容忍度（風險指標）之內。

● �台積公司不投資或參與任何超出風險容忍度的業務活動。

● �台積公司不允許影響安全相關的違規或過失、違反法律法規以及詐欺、賄賂和貪污腐敗等行為。

新興風險

面對動態的商業環境，台積公司體認到全球及新興風險對企業策略的影響。台積公司持續審視所面對的環境，以鑑別

可能影響公司的業務或營運的風險。在相關的情況下，這些風險將於各種內部論壇和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進行審查和

討論，以確定是否需要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和應對措施。台積公司致力以平衡及全面的方式評估所有重大風險，為

其利害關係人提供可持續的長期價值。 

 Risk Leadership
• Risk behavior and commitment  
 from leadership

 Risk Communication
• Consistent & transparent & openness in  
 communicating risks
• Information & knowledge is shared   
 across the organization

 Risk Accountability
• Personal ownership and   
 accountability for managing risk

 Risk Capability & Competence
• Develop employees’ skills/capabilities in  
 managing risk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 Systems, tools, processe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re in place to support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風險領導力
‧風險行為與領導層的承諾

 風險溝通
• 在溝通風險保持一致性、透明度及開放性
• 資訊與知識在整個組織內共享

 風險能力與職能
• 培養員工在風險管理方面的技能與能力

 風險責任歸屬
• 個人對風險管理的所有權與
 責任感

 風險管理流程
• 現有的系統、工具、流程、政策及程序 
 能支持有效的風險管理

風險意識文化構面

台積公司的關鍵新興風險包括：

● �更趨複雜的網路空間：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雲端技術

的進步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網路安全風險。與

台積公司息息相關的關鍵產業，如半導體生態系統和基

礎設施（電力和電信），自身脆弱性也逐漸擴大。網路事

件足以影響供應鏈、營運和聲譽，衍生中斷、法律審查

和財務損失等問題。其潛在負面影響包括營運中斷、信

任下降、違規、聲譽受損以及營運復原和法律糾紛相關

成本。定期性審查等應對措施包括透由審計暨風險委員

會、多層防禦、模擬演練、零信任系統、邊界防禦、外部

情報協作以及審計及提升風險意識等方式達成。

● �高科技產業的去全球化和碎片化：各國對於自身國家安

全憂慮升高，加速在半導體自給自足的投資，刺激美、

中、歐盟及日本等主要經濟體採取出口限制、關稅和保

護主義。國內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措施打亂原有的供應

鏈生態，拉高生產成本，而限制貿易、技術流動和市場

開放性等措施正斲傷全球化。台積公司所面臨挑戰包括

成本上升、運營風險、合規複雜性、供應鏈效率低下和

商機損失等。風險控包括建構本地供應鏈、加強營運持

續架構、關注法規更新、業務多元化以及爭取補貼以適

應地緣經濟變化。

● �2050年ESG轉型的挑戰：台積公司將2050年訂為淨零

排放目標年，以符合國際標準及客戶對永續性的要求。

台灣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有限，而台積公司多數廠區

都設在台灣，阻礙台積公司進步並影響運營、聲譽和客

戶期許。無法落實淨零目標將影響台積公司聲譽、運營

延誤、客戶流失、衝擊營收以及無法落實永續性相關規

範。風險管控措施包括成立再生能源工作小組、低碳供

應鏈管理、優化能源利用、部署先進溫室氣體技術、取

得碳權份額、建蓋符合綠色認證工廠、創新碳捕獲以及

與政府合作拓展再生能源。

風險管理組織

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結合了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將有效

的風險管理措施整合到公司的業務決策和營運中。董事

會對風險治理負有整體責任，並授權審計暨風險委員會

（ARC）引導管理階層制定並執行企業風險管理（ERM）

架構。風險的辨識與日常處理則由經理階層有效執行風

險管理策略、政策與流程。在執行層面，風險管理治理結

構包括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RMSC）、風險管理執行委

員會（RMEC）、風險管理專案小組和風險管理處。

為協助審計暨風險委員會建立和監督積極且有效的風

險管理體系，風險管理處與台積公司內部的各個功能部

門和晶圓廠合作，應用企業風險管理框架評估並緩解風

險。透過同時監控和執行風險相關政策和準則，並推動相

關措施來達成。每六個月，在風險管理處向審計暨風險委

員會報告後，審計暨風險委員會主席會向董事會報告台

積公司的風險概況和風險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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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將風險管理納入策略性業務發展和營運規劃、日

常管理和決策過程。

● �針對策略風險的管理和機會的運用，向董事會提出行

動建議。

● �審查並建議風險管理活動的進展、成效以及從中汲取

的經驗。

● �向審計暨風險委員會報告並執行董事會所做的決策。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 �識別可能影響台積公司實現其目標和／或其業務營運

持續有效性與效率的潛在和新興風險。

● �執行威脅與風險評估，制定緩解計劃，包括事件管理

計劃，提供支持及分配足夠資源以實現及時有效的緩

解。 
● �領導並推動跨職能專案小組、會議或其他活動，以確保

風險得到充分且有效的緩解，包括與風險管理處和各

個其他相關功能組織合作。

● �定義關鍵風險指標（KRIs），以主動監控風險動態並及

時有效應對。 
● �在晶圓廠和部門建立風險意識文化並提升風險能力，包

括但不限於培訓、演練和持續改進。 
● �確保並改進風險管理機制的有效性，包括根本原因分

析和行動計劃，以防止重大事件或高風險事件，以根據

內部及／或外部審查中主要發現，防止再次發生。

● �向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報告有效性審查進度、風險管

理活動和倡議、從事件或風險事件中汲取的經驗，並執

行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所做的決策。 

風險管理工作小組

● �識別並評估可能影響台積公司實現其業務目標的潛在

風險和威脅，並根據風險情境部署風險緩解計劃，執行

風險預防及緩解措施。 
● �組織及／或參與跨功能組織會議，以處理涉及多個專

業領域、部門或功能組織／晶圓廠的風險議題。 
● �參與風險管理倡議和活動的規劃與執行。

● �審查各功能組織或晶圓廠針對重大事件或高風險事件

的調查及其主要發現，同時監督行動計劃的有效性。

風險管理處

● �協助董事會建立並監督積極有效的風險管理和業務連

續性機制，包括風險胃納和容忍度、風險策略和管理框

架、政策和程序。

● �透過持續的培訓、溝通和意識計劃，強化風險意識文化

與風險管理能力。 
● �識別並分析公司風險的來源和類別，並定期與風險權責

者審查其影響。 
● �協助風險管理委員會和風險權責者實施風險管理活動

和措施，以識別和管理風險，包括審查緩解計劃、業務

連續性、危機和事件管理計劃；並透過書面報告、管理

層討論和會議，審查風險管理活動的有效性。 
● �協調跨部門和跨功能組織在風險管理營運和決策上的

互動與溝通，包括執行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的決策。 
● �就持續改進與標竿學習（benchmarking）的最佳實務

與標準，諮詢管理層、顧問及同業。 
● �準備時常因應監管機構、政府機構、保險公司／經紀人

及客戶要求而需不定期提交給利害關係人的報告，包括

關於公司風險管理系統實施情況的年度報告。 
● �協助向審計暨風險委員會（ARC）、風險管理指導委員

會（RMSC）和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RMEC）提交半年

度風險管理報告。

三道防線

台積公司採用三道防線模式，確保其風險管理系統的充

分性與有效性。 

● �在第一道防線中，管理階層由其各自的功能部門和委員

會（例如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提供支援，該委員會由

Risk Management Champions（RMCs）組成，負責識

別、評估和緩解風險（包括策略性、財務性、營運相關

和法規遵循風險）。針對特定的風險領域，成立風險管

理工作小組。在台積公司企業風險管理框架的指導下，

根據台積公司的風險胃納，實施並執行適當的政策與程

序，以應對風險。

● �在第二道防線中，台積公司制定其風險管理政策，以監

督和治理第一道防線管理階層所執行的營運和活動。風

險管理指導委員會協助董事會監督風險管理框架的充

分性與有效性。風險管理處與功能部門和業務管理部

門協同合作，確保相關政策和流程的設計與實施能有

效管理風險，並培養具備風險意識的企業文化。 
● �第三道防線包括獨立確信的機制，包括內部及外部稽

核。台積公司定期對風險管理框架和流程進行內部及外

部稽核，以識別提升風險管理及其流程有效性的機會。

內部稽核處每季向審計暨風險委員會報告。

Three-Lines of Defense

3Internal Audit Independent Assurance

2Risk Management ERM Framework and Risk Aware Culture

1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三道防線

3內部審計 獨立確信

2風險管理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及風險意識文化

1管理層面 風險管理程序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風險管理主要措施

台積公司加強風險管理計劃而採取的主要措施：

強化風險治理 優化流程 實施工具與技術 培養風險意識文化與培訓 深化利害關係人參與 強化確信

●  晶圓廠區風險管理成熟
度標竿

●  將風險管理指標納入績
效管理中

●  投資與專案風險管理
●  營運持續性管理（BCM）
審查

●  正式化危機管理架構和
溝通協議

●  風險管理流程的數位
化：風險管理資訊系統
（RMIS）

●  董事會風險管理培訓
●  風險意識文化調查
●  台積公司風險管理研
討會

●  風險管理溝通與宣傳
●  風險管理學院的員工培
訓課程

●  利害關係人參與（客
戶、合作夥伴、政府、供
應商、保險公司）

●  向董事會和高階領導層
提供有關風險管理系
統充分性和有效性的
確信。

●  促進與行業合作夥伴和
同業的外部交流

營運持續及危機管理

台積公司致力透過遵循營運持續管理標準，有效應對潛在營運中斷風險，以維持營運韌性及營運持續。公司已鑑別主

要的天然及人為災害風險，包括地震、洪水、颱風、乾旱、海嘯、沙塵暴、野火、火山爆發、火災、氣體 /化學品洩漏、流行

病、網路攻擊、供應鏈中斷、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惡意破壞、恐怖主義、關鍵設施及設備故障失效和水／電／天然氣中

斷。

為降低危機事件對營運的衝擊，風險管理處進行危機前風險評估、應變程序及復原計劃，並且持續進行演練，以驗證

緊急應變、危機管理及營運持續之演練，加強行動準備。在重大事件或危機事件中，遵循危機管理準則。中央危機指揮

中心（C4）由董事長暨總裁領導，由關鍵功能組織的資深人員組成，提供指導和決策，以保持應變準備，包括及時與關

鍵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台積公司的營運持續管理及危機管理（BCM & CM）框架引導公司有效和迅速地應對營運中斷，從而維護公司和利害

關係人的利益。BCM & CM框架概述了治理架構、流程和能力，以確保在整個事件生命週期中，能及時且有效的應對。

整體的營運韌性有賴於韌性文化的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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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策略風險

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 �產業發展

電子產業與半導體市場一向深受景氣循環、產品需求時常快速變化的重大影響，這樣的市場特性也對台積公司所在的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產生影響，因此台積公司的營收與獲利也可能受到客戶下單波動的影響。

電子產業與半導體產業不時面臨重大且持續不景氣及產能過剩的情況，台積公司目前及未來業務需求皆取決於電子

產品及半導體公司的需求，上述產業不景氣及產能過剩的情況將導致整體半導體製造服務業及台積公司的業務需求下

降。如果台積公司不能透過降低成本或其他措施來有效抵銷需求下降的影響，在不景氣及產能過剩期間，公司營收、利

潤與獲利率均會受到衝擊。

● �技術變革

因應半導體產業與其技術的不斷變化，台積公司的競爭利器為持續開發更先進製程技術，以及製造功能更多的產品。

此外，台積公司也持續開發新的衍生技術。倘若台積公司無法洞察技術的改變並迅速發展創新技術，或遇到競爭者無

預期地取得其他的技術，台積公司將可能無法以具競爭力的條件提供服務。舉例來說，全球的人工智慧（AI）急遽發展

已經對客戶的先進半導體晶片需求以及台積所在的市場動態造成顯著影響，因此，台積公司持續發展相關技術、產品、

服務以滿足客戶需求和人工智慧產業變化的能力，將會對公司於此領域有效競爭非常關鍵。此外，台積公司的客戶已加

快其向市場推出新產品和服務的週期，如果台積公司無法達到縮短產品上市時間的要求，可能將面臨失去這些客戶的

風險。由於人工智慧（AI）相關產品，例如AI智慧型手機、AI個人電腦以及AI加速器等已經改變全球電子產業的發展方

向，加上競爭越來越激烈以及客戶集中度增高等因素，前述這些風險的影響強度已然增加（有關這些風險之詳細描述，

請參閱本章節相關段落）。

面提升全球各地區網際網路服務、辦公室、晶圓廠、資料

中心的安全性及雲端平台的安全防護能力，確保台積公

司營運的穩定性和資料的完整性，也得以使台積公司在

國際安全評鑑中得分遠高於業界平均水平，顯示出台積

公司在資安領域的持續投入和高度重視。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台積公司更重點強化資安防禦策略，

達成了多項關鍵目標，包括：應用程式安全以提升軟體生

命週期中的資訊安全；持續精進資料中心的全方位自動

化掃描防護，保障基礎設施的韌性與防護能力；強化特

權帳號管理機制，管控了高權限存取，降低了潛在的威脅

風險；透過強化區域資訊技術與區域辦公室的本地安全

防護，並輔以總部對區域資訊技術服務的集中管理，有效

提升在地資安應變與管理能力；持續完善關鍵資料保護

措施，確保所有重要資料的完整性、機密性與可用性；應

用人工智慧，提升資安防護的效率與事件應變速度。透

過這些具體行動的落實，台積公司建立更為堅固與智能

的資安防禦體系，有效應對不斷演變的網路威脅。

此外，為降低供應鏈風險，台積公司持續深化供應鏈資安

韌性,聚焦127家關鍵供應商與其協同合作，運用第三方

資安風險評級服務及關鍵控制措施輔導，協助供應商改

善資訊安全成熟度，不僅提升了供應商的安全保障能力，

並加強台積公司與供應商之間的信任與溝通，促進了整

個供應鏈的資安防護能力。台積公司作為核心推動者，於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進一步攜手數位發展部與SEMI國際半

導體產業協會等夥伴，共同推動並正式發布「SEMI E187

半導體設備資安認驗證制度」。此舉將SEMI E187標準從

源頭導入供應鏈，要求設備供應商通過資安認證，強化了

供應鏈的資安防護韌性。台積公司持續強化自身與供應

鏈資訊安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自民國一百一十年起

連續五年獲得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資訊安全領袖獎。

此外，台積公司需要分享高度敏感及機密的資訊給台積

公司雇用的第三方服務廠商，以使其能提供相關服務給台

積公司及其全球關係企業。儘管台積公司在和第三方服

務廠商簽訂之服務合約中，要求嚴格遵守保密及／或網

路安全規定，但不能保證每個第三方服務廠商都將嚴守

這些義務。而且，上述服務廠商亦會有遭受網路攻擊的風

險。若台積公司或其服務廠商無法及時解決這些網路攻

擊所造成的技術性問題，或確保台積公司（及屬於本公司

客戶或其他第三方）的數據完整性及可用性，或維持控制

伴隨先進製程技術而來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也對達

成預期的產品品質與良率帶來挑戰。如果台積公司未能

克服這些挑戰，可能導致營收損失與增加額外成本，以及

造成業務損失或喪失客戶信任。如果台積公司無法克服

上述挑戰，公司的競爭力可能降低，且營收將可能大幅衰

退。台積公司也相信於內部營運中有效的使用AI技術對

長期的成功相當重要。當AI技術快速演變，如果台積公司

無法如同競爭者一般有效的導入新的AI技術於內部營運

上，將會傷害公司的競爭地位。

如果台積公司無法克服上述因素，可能會造成競爭力下

降以及收入大幅減少。有關上述風險之因應措施，請參

閱本年報「2.2.4 台積公司之市場定位、差異化與策略」

說明（第19-21頁）。

● �資訊技術安全

台積公司已建立全面的網路與電腦相關資安防護措施，但

無法保證其控管或維持公司製造營運及會計等重要企業

功能之電腦系統能完全避免嚴重的網路攻擊。在遭受嚴

重網路攻擊的情況下，台積公司的系統可能會失去公司重

要的資料，生產線也可能因此停擺直至解決方案出現。重

大網路攻擊還可能導致營業秘密和其他機密資訊的丟失

或洩露，例如客戶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專有資訊以及員

工的個人資料。台積公司透過持續檢視和評估其資訊安

全規章及程序，以確保其適當性和有效性，但不能保證公

司在瞬息萬變的資訊安全威脅中不受推陳出新的風險和

攻擊所影響，例如，隨著人工智慧的不斷發展，網路攻擊

者還可以利用人工智慧來開發惡意程式碼和複雜的網路

釣魚攻擊。

惡意的駭客亦能試圖將電腦病毒、惡意軟體或勒索軟體

導入台積公司的網路系統，以干擾公司的營運、對台積公

司進行勒索、取得電腦系統控制權、窺探公司機密資訊。

這些攻擊可能導致公司因延誤或中斷訂單而需賠償客戶

的損失；或需擔負龐大的費用實施補救和改進措施，以

進一步加強公司的網路安全系統；也可能使台積公司因涉

入此類違規行為相關的法律訴訟或監管調查，而承擔重

大法律責任。

台積公司過去曾經因遭受惡意軟體帶來的攻擊，未來也

可能面臨類似的攻擊。為了預防及降低此類攻擊所造成

的傷害，台積公司已落實及持續更新嚴謹的資安措施，全

強化營運韌性 

營運持續管理與危機管理政策

保護人員、技術、資訊及實體資源的安全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風險管理工作小組

治理

流程

分析

地平線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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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公司或其服務廠商的電腦系統，皆可能嚴重損及台積公

司對客戶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承諾，而公司營運成果、財

務狀況、前景及聲譽亦可能因此遭受重大不利影響。

需求及平均售價下滑之風險

公司的營收主要來自在智慧型手機、高效能運算（包含人

工智慧應用）、物聯網、車用電子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

域使用台積公司產品的客戶群。其中任何因素如特定零

組件之供給短缺、電力供應受限或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ESG）之疑慮所造成之終端市場成長衰退或趨緩，都將

導致對全球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的需求顯著下滑，對台積

公司的產品與服務需求亦可能隨之降低，公司的營收便可

能受到衝擊。同時，積體電路製造之廠房設備建置需要大

量的投資，當廠房開始營運後，便成為整體營運成本中之

大宗固定成本資產，因台積公司廠房設備多數屬於自有，

這些占整體營運成本中顯著比例的固定成本並不會隨著

客戶需求或產能利用率降低而減少，因此，當客戶需求下

滑，公司的獲利率將會受到顯著影響。相反地，當產品需

求提升與產能利用率上升時，固定成本得以分攤在增加的

產出上，將有助於公司的獲利表現。此外，終端產品平均

銷售價格持續下滑的趨勢，也勢將擠壓內裝零組件的價

格；若終端產品平均售價繼續下滑，台積公司所製造的零

組件，其價格壓力也可能導致營收、獲利率與利潤降低。

競爭之風險

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產業的競爭激烈，台積公司不僅

與其他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者競爭，也與一些整合元件

製造商競爭。某些競爭者可能取得比台積公司更先進的

技術，而某些競爭者可能取得比台積公司更大的財務或

其他資源，例如可能取得來自政府直接或間接的補助、

刺激經濟措施的資金或台積公司可能無法取得的其他

獎勵補助。美國、中國、歐洲、南韓和日本政府提供了廣

泛多樣的獎勵計劃以促進其國內半導體產業之發展，

例如美國在西元2022年發布的《晶片與科學法案》（the 

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 the “U.S. CHIPS Act”）即提供財
務上的補貼及獎勵誘因以促進美國國內半導體產業的發

展。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TSMC Arizona Corporation

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協議，根據《晶片與科學法案》獲得

某些獎勵補助，其中包括最高達66億美元的直接融資

總額和最高達50億美元的貸款。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

月，Europe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ESMC) GmbH與德國政府達成協定，根據《歐洲晶片法》

（the European Chips Act（EU）2023/1781）獲得最高達

50億歐元的國家補助。雖然於某些台積公司目前已經拓

展或是計劃拓展產能的區域與國家中之政府已經擴大或

是將來可能擴大對台積公司的財務獎勵計劃，這並不保

證台積公司能於未來獲得與台積公司期待相符的財務獎

勵。此外，任何台積公司所獲得的財務獎勵計劃都將可能

被授予國家附加特定獎勵條件，例如限制台積公司在對

授予國家而言具國家安全顧慮的特定國家的擴產計劃，

以及限制台積公司與對授予國家而言具國家安全顧慮的

特定國家組織之間關於任何可能引發國家安全顧慮的技

術或產品的共同研發或技術授權行為，更或者，授予國家

可能尋求收回已經提供給台積公司的資金，或者於未來

取消、減少、否認我們要求的補貼或獎勵。這可能大幅度

增加台積公司的成本並造成營運的負面影響。未遵守公司

可能獲得的補貼或獎勵的條款和條件，可能會導致未來

應收補助款項的全部或部分被延遲或取消，並迫使我們

償還已收到的全部或部分補貼或獎勵。即使公司符合補

貼的條件和要求，補貼授予者也可能延遲甚或無法提供

補貼。雖然公司預期將繼續受益於政府的補貼和獎勵措

施，但未能獲得公司尋求的補貼或獎勵、未能充分利用該

補貼或獎勵、或未能遵守補貼或獎勵的條款和條件，可能

會影響台積公司實現其原訂計劃目標的能力，並對台積公

司的業務、營運成果及財務狀況產生不利影響。

此外，台積公司的競爭對手可能會不時對單一或多個製程

採取積極的低價策略，也可能瓜分那些尋求分散供應鏈之

客戶的訂單。競爭對手的這些競爭行為，可能導致台積公

司客戶群減少、售價降低或兩者皆具。如果台積公司不能

有效率地在技術、製造產能、產品品質、供應鏈多元化與

彈性、以及客戶滿意度方面與這些對手競爭，台積公司將

可能面臨流失客戶的風險，且利益率和獲利可能會下降。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

應措施

台積公司經營團隊一直密切注意任何可能會影響公司財

務及業務的國內外政策與法令，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程

序。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與本公司營

運有關之重要法令變動如下：

台積公司產品的製造、組裝及測試要求使用的化學品和

材料須符合國際頒布的環境、氣候相關、健康及安全法

律法規以及國際協議例如「巴黎協定」。民國一百零四年

七月一日生效並於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二月修訂的台灣「氣

候變遷因應法」，設定民國一百三十九年台灣實現淨零

排放的目標，並建立了碳費制度以徵收碳費。對直接和間

接排放量達到一定閾值的排放者，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開始徵收碳費。鑒於台積公司台灣各廠區的排放量皆超

過目前法規徵收閾值，我們將於民國一百一十五年首次支

付（民國一百一十四年）碳費，此將導致我們製造成本增

加。此外，中華民國立法機構隨時審視各種環境問題，以

制定與環境保護和氣候變遷相關的法律和法規，此類法

律法規的影響目前尚無法確定。

其他相關政策及法令的變化對台積公司的財務業務尚不

會造成重大影響。

6.2.3 營運風險 

天然及人為災害

台積公司致力於遵循營運持續管理標準，強化有效應變

營運中斷風險的能力，以維持營運韌性。台積公司的營運

易受到各種天然或人為災害而中斷，例如地震、水災、颱

風、乾旱、海嘯、沙塵暴、野火、火山爆發、火災、氣體／

化學品洩漏或溢出、流行病、網路攻擊、供應鏈中斷、地

緣政治緊張局勢、惡意破壞、恐怖主義。此外，關鍵設施

及設備故障失效，以及水／電／天然氣等公用事業服務

中斷，也可能干擾公司營運。

台積公司多數的生產據點、供應商、客戶以及半導體製造

服務的上游供應商均位於易受到天然災害影響之區域。

這些地點亦可能受到水、電供應短缺的衝擊，而對台積公

司營運造成影響。在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和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一月，台灣發生了多次地震，對台積公司的庫存、

工廠設施及機械設備造成了損害。台積公司分別在民國

一百一十三年第二季度和民國一百一十四年第一季度確

認了地震造成的損失，扣除了保險理賠後，損失約新台幣

30億元和新台幣53億元。如果一次或多次天然及人為災

害導致台積公司、其客戶或供應商的營運長期中斷，或台

積公司的任何工廠或供應商設施因危害性事件而造成損

壞或停止營運，均可能會顯著降低產能並導致重要客戶

流失。此外，公司客戶的營運中斷也可能降低對其產品和

服務的需求。因此，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對其營運和財務績

效產生不利且實質性的影響。

為了因應氣候變遷加劇可能帶來的乾旱缺水風險，台積

公司除了廠區製程節水外，也自行建置工業再生水及配

合政府市政再生水的供應，以減緩乾旱時的供水風險。

台積公司營運持續計劃涵括乾旱缺水的因應作為，包含

節水措施及使用替代水源。對水情進行密切監測，包括壓

力測試和演習，以驗證台積公司的應對計劃。

受到電力供應商供電服務或同一電網其他用戶的影響，

台積公司偶爾會遭遇電力供應短缺、中斷、壓降或突波而

影響生產。政府的能源政策可能進一步加劇供電短缺或

中斷風險。若台積公司的晶圓廠無法獲得可靠且不間斷的

電力供應，滿足客戶訂單的能力將受到削弱。此外，台積

公司已受到並將持續面臨公用事業費用的上漲。例如自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四月一日起，台積公司適用較高的電費

費率，較民國一百一十二年適用的費率預估提高25%。民

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電價費率進一步上漲了14%。電費的

上漲可能會增加公司的製造成本，因而對財務績效產生

不利的影響。此外，由於氣候變遷，嚴重的天氣事件（例

如乾旱）以及政府因應這些嚴重天氣事件所採取的措施，

可能對台積公司的運營以及其供應商的生產造成重大影

響。例如，政府因應乾旱所採取的措施，包括限水和節水，

可能會對台積公司的運營或其擴展計劃造成中斷。

如果諸類事件若持續較長的時間，台積公司的營運與財

務績效可能會受到實質性的不利影響。

台積公司持續加強營運持續管理，包括定期風險評估與

風險抵減，進行統一情境的營運持續管理（BCM）演練，

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緊急事件的衍生影響、替代解決方

案進行分析，並提出緊急應變、危機溝通、復原計劃與預

防措施，確保能將人員安全、營運及資產衝擊降至最低。

為維持營運持續計劃的有效性，台積公司定期檢視營運

持續計劃並依演練及執行成效予以修正改進。在台灣和

日本，台積公司持續改進其地震應急響應、機台錨固和隔

震設施，以及機台搶救和生產恢復的準備。這些改進已

整合到新晶圓廠的設計和流程中。

台積公司致力於維護完整的風險管理系統以保護人員安

全、天然資源保存與資產保護。為有效因應可能的緊急

狀況及天然災害，每一個廠區的管理都有就風險預防、緊

急應變、危機管理及營運持續等面向發展出全方位的應

對計劃與流程。台積公司所有晶圓廠均已取得環境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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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ISO 14001）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 45001）

的驗證，所有位於台灣的廠區亦均取得「台灣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TOSHMS）認證，同時新建廠房也必須於

取得工廠登記證後的18個月內取得前述之認證。

台積公司與其許多供應商在製程中使用的易燃性化學品

及有毒物質，亦有造成火災、爆炸及影響環境的風險，除

了維持各項風險預防與保護系統外，台積公司也有火災

與意外災害保險。即便如此，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與保險

仍可能無法涵蓋所有潛在損失，若任何一座晶圓廠或供

應商之設備因火災、爆炸或環境事件而導致損害或停工，

將導致台積公司產能減少並失去重要客戶，並對台積公

司的財務績效造成負面影響。

台積公司持續監控對其營運造成影響之破壞性威脅，並

調整計劃以確保營運韌性。

產能擴充之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針對其產品與服務，定期進行市場長期需求預

測，以對產能作整體之規劃。依據市場需求，公司持續擴

充產能以符合市場對其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包括於台灣、

美國亞利桑那州、日本熊本縣以及德國德勒斯登。

實施這些產能擴充計劃會造成營運成本增加，且其增加

幅度可能很大。例如公司需要建置新設施、添購機器設

備、擴充及訓練人員以操作新機器設備，如果市場需求

未能實現，及／或台積公司無法相對地提高營收，這些成

本的增加將對其財務表現產生負面的影響。

此外，因需求預測會隨著市場環境的動態變化而隨時發

生顯著的改變，當需求減少時，台積公司會暫停或停止部

分廠區的生產線或機台運作；而當後續需求在短時間內

快速增加時，台積公司可能會無法即時地恢復產能來把

握住景氣好轉時的所有需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其財務業

績和競爭力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為減輕上述產能擴充之可能風險，台積公司會持續觀察

市場變化並與客戶緊密合作，若市場需求不如預期時，公

司會及時地調整其產能計劃，以降低對於公司財務表現

的負面影響。

新建廠之可能風險

台積公司目前正在進行多個擴建計劃，包括在全球的新

廠設計及興建工程，而全球性擴廠將對管理、財務及其他

資源有相當程度的需求。台積公司預期在全球性擴廠和

營運方面面臨一定的挑戰，其中包含但不限於：

● �擴廠計畫造成的成本增加、於多個據點建立各類原物料

之供應鏈、對台積公司能維持現有生產力及製造效率的

影響，因為有生態系統的支持，以及多個營運據點之人

才吸引及留任；

● �工人短缺、材料供應鏈中斷以及興建工程問題皆可能使

建廠時程受到延宕，可能進一步令台積公司承擔大幅增

加的成本以及無法達成原訂產能擴充計劃；

● �天然或人為災害，例如地震、水災、颱風、乾旱、海嘯、

沙塵暴、野火、火山爆發、火災、氣體／化學品洩漏、

流行病、網路攻擊、供應鏈中斷、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勞工問題、惡意破壞、關鍵設施及設備故障失效、水／

電／天然氣等公用設施供應中斷等事件，可能造成台積

公司的營運中斷；

● �台積公司未來的營運擴充計劃可能受限於工業用地與

能源的不足而無法充分執行；

● �外國法規之遵循，以及台積公司的措施被認定為未遵循

相關法規而遭受罰則之風險；

● �管理多個營運據點及跨系統間不同之資訊技術基礎架

構，以及在全世界遭受網路攻擊之風險；

● �政府補助及其他獎勵計劃出現對台積公司不利之改變，

包括未收到、延遲和政府可能收回補助；

● �於新的營運據點建立接受工作文化差異，以及營運管理

地理距離分布廣泛之員工的挑戰；以及在不同的就業

環境和勞動法規與規範之挑戰；

● �針對台積公司的智慧財產權侵權指控與維權行動增加；

及

● �營運所在地之各國稅務法規帶來潛在的不利影響。

若台積公司無法克服上述挑戰，則可能對公司業務、財務

狀況及經營結果造成負面影響。

銷售集中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近年來，台積公司的客戶群與客戶的業務性質出現顯著

變化。儘管台積公司在全球各地擁有數百位客戶，但來自

前十大客戶的營業收入淨額，在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百

一十三年與一百一十四年，各約占公司當年營業收入淨

額的70%、76%及78%。台積公司最大客戶占台積公司民

國一百一十二年、一百一十三年，與一百一十四年當年營

業收入淨額各為25%、22%及19%。台積公司第二大客戶

占台積公司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百一十三年，與一百一

十四年當年營業收入淨額各為11%、12%及17%。

較集中的客戶群可能使得台積公司收入淨額受到大客戶

季節性需求變化的影響，並且導致台積公司營運產生不

同的季節性模式。客戶集中度的產生，部分來自電子產業

的結構性改變，轉由高效能運算及智慧型手機應用及其

內容相關的應用程式與軟體所主導的局面。

目前僅有少數客戶成功利用這個新的商業模式典範。同

時，台積公司已觀察到客戶業務模式產生本質上的轉變，

以因應此一新的商業模式典範。例如，更多的系統公司開

發自己設計的半導體晶片並直接與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

司合作，使得產品及服務能在多變的終端市場脫穎而出。

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成長不穩定或無法持續，特別是在人

工智慧領域，這些變動的商業模式可能會導致我們的營

收出現顯著波動。

同時，由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競爭日益激烈，有些台積公司

客戶已經開始進行產業整併以保持競爭優勢。此一產業

整併係以合併與收購的方式進行；如果有越多台積公司

主要客戶進行整併，台積公司的客戶總數將會進一步減

少。此外，針對台積公司特定主要客戶的法令限制，例如

出口管控措施，亦可能影響台積公司為該等客戶提供產

品的能力，或減少該等客戶對台積公司產品及服務的需

求，因此影響該等客戶的營運。

倘若其中一位或多位主要客戶，因競爭壓力升高、產業整

併、適用法令限制改變、產品設計、製造採購或委外製造

的策略或做法改變、客戶存貨調節時間的影響、重要客戶

經營模式的改變，而停止或顯著縮減採購規模，將可能對

台積公司的營運與財務表現產生負面影響。

採購集中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 �原物料

台積公司需及時並以合理的市場價格獲得生產營運所需

之足夠原物料，例如矽晶圓、製程用氣體、化學原料、光

阻劑等。過去曾發生特定供應商或半導體業的原物料供

應短缺狀況，導致業界短暫的價格調整與交期延誤。此

外，原物料原產國發生重大天災、貿易壁壘、政治或經濟

動盪（包括軍事衝突），以及通貨膨脹問題也可能會嚴重

影響該原物料的供應或調漲價格。再者，由於部分台積

公司所採購的原物料是由單一廠商所供應，可能會出現供

貨無法滿足需求或無法及時找到替代來源的風險。進口

和國內生產限制也可能影響台積公司獲得充足原材料供

應與符合品質要求的原物料。此外，近期貿易緊張局勢可

能導致價格上漲，甚至因  關稅、出口管制或其他非關稅

壁壘而導致原物料無法供應。如果台積公司無法適時取

得充足且必要的原物料或是原物料價格顯著上漲，台積

公司的營收與利潤可能會因而有不利的影響。

為降低供應鏈風險與有效管理成本，台積公司已及早與

主要供應商就原物料品質與產能管理等議題進行廣泛磋

商，為可能的增產或減產需求做好準備；同時成立專責團

隊對供應商進行現場或遠端稽核，以將供應鏈最佳實踐

延伸至上游供應鏈。此外，因應新產品產能的變動，台積

公司持續改善庫存監控系統，提高需求預測的準確度，以

確保供應鏈維持足夠庫存水位。台積公司訂定了一套供

應鏈風險評估，要求關鍵供應商在勞工、道德、環境、安

全與衛生及持續營運計劃方面必須符合標準。台積公司

除致力開發新供應商並與合格供應商檢視未來產能需求

計劃外，亦持續鼓勵供應商透過分散生產廠區，降低供

應鏈風險，強化生產成本競爭力，並即時支援台積海外工

廠需求。

● �設備

台積公司的營運成長及產能的持續擴充計劃，仰賴來自

市場中少數的供應商以得到所需的設備及相關服務，因

此可能面臨供應商供給有限且交貨期長的情況，為了優化

供應鏈管理，台積公司針對交貨前置期進行評估及預測，

以期能夠盡量降低供應鏈風險對營運成本的影響，台積

公司也並與各供應商持續擬定多項商務合作模式與風險

控管應變措施，以縮短機台的採購前置期，而為了因應全

球性的業務擴展，台積公司亦加強對當地法規政策及供

應鏈風險的了解。若台積公司無法及時取得所需設備與

相關零組件，將影響台積公司執行產能擴充計劃和即時

掌握高度時間敏感性的商機。此外，持續的貿易緊張將可

能導致台積公司無法及時取得關鍵機台與零組件，其中

包括出口許可證延遲給予或被拒絕，以及額外出口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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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或其他的關稅、非關稅壁壘等，若台積公司無法以合

理價格及時取得所需設備以滿足客戶對技術及產品產能

的需求，將可能對財務及營運造成負面影響。

有關智慧財產權之風險

台積公司得以成功地保持競爭優勢並持續成長，原因之

一是不斷強化智慧財產權版圖。雖然台積公司積極地主

張及保護智慧財產權，但無法保證可以適當地防止專有

技術、軟體、營業秘密或know-how等智財權利被侵害或

不當使用。此外，當公司業務及營業模式拓展至新領域

時，台積公司無法保證可以獨立開發從事業務所需之技

術、專利、軟體、營業秘密或know-how，或在不知情的

狀況下，不會侵害到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因此，台積公司

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需倚賴他人的技術及專利授權。當倚

賴他人授權時，台積公司亦難保證未來能夠以合理條件

取得任何或所有必須的授權。而當缺乏必須的授權時，台

積公司可能有被第三方主張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甚或聲請

法院禁制令的風險，以及客戶依合約請求及主張本公司

負擔或賠償客戶因第三方侵權主張所遭受之損害。

台 積 公司 不 定 期 會 接 獲 包 括 非 實 施 專 利 實 體

（Non-practicing Entities）及半導體公司等第三方的通

知，主張本公司之技術、製程，或所製造之半導體產品之

設計智財或客戶使用前述半導體產品有侵害他人專利或

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虞。由於產業的本質、市場地位及擴大

在海外的製造營運使然，本公司未來可能會接獲更多上

述通知。由好訟、資金充足之非實施專利實體所提出的

專利訴訟或主張，對金錢上之請求以及向法院提出之禁

制令聲請格外強烈。美國專利商標局的第三方複審程序

日前有所調整，此項新制限制當事人參與撤銷錯誤核發

專利，並可能鼓舞專利權人而導致此類主張增加，進而損

害本公司就相關主張達成合理解決方案的能力。這些訴

訟及主張可能會增加本公司的營運成本，如果這些專利

主張實體成功阻攔本公司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之交易，

亦可能會嚴重干擾本公司的營運。再者，隨著台積公司的

製造營運擴大至部分國外區域，本公司就智慧財產權被

侵害之風險管理亦面臨更高的挑戰。縱使本公司努力採

取有力的措施以減輕在該等新區域內智慧財產權被侵害

的風險，仍無法保證本公司所採取的保護措施足以避免

所有潛在的他人侵權行為。

如果台積公司無法取得或維持特定的技術或智慧財產權

的授權或未能防止本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被侵害，且因此

發生相關訴訟時，可能：（一）導致台積公司無法製造特

定產品、銷售特定服務，或使用特定技術；及（二）減弱本

公司對因侵害本公司智慧財產權而獲益的競爭對手的競

爭力，因此將減少本公司產生營收之機會。

台積公司已採取相關措施以儘量減少因智慧財產權的主

張與訴訟而導致股東權益的可能損失。這些措施包括：

策略性地取得某些特定半導體公司或其它科技公司的必

要授權、即時取得源自台積公司內部及外部的智慧財產

權，以對於台積公司的技術及業務進行防禦性及／或攻

擊性的防護，以及積極抵禦浮濫的專利訴訟。

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如半導體產業其他多數公司常見的情形，台積公司不定

期會接獲第三人的通知，主張台積公司的技術、製程或台

積公司製造之半導體產品的設計或客戶之使用，有侵害

他人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虞。這些主張有時導致雙

方間的訴訟（台積公司或為原告或為被告）及台積公司支

付和解金。無論這些第三人主張是否於法有據，或多或少

可能造成台積公司訴訟費用之負擔或可能對公司之營運

造成不利之影響。此外，台積公司亦須遵守相關地區競爭

法的規範並受到主管機關之監理，該等競爭法主管機關

對台積公司發動之執法程序若其結果對台積公司不利，

可能會損害台積公司之業務或影響台積公司之營運策

略，從而對台積公司營運成果或展望造成負面影響，並使

台積公司面臨潛在高度法律責任。

目前台積公司重大的法律事件如下：

Longitude Licensing Ltd.及Marlin Semiconductor Limited 

（合稱「Marlin」）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二月，在美國國際

貿易委員會（ITC）及美國東德州地方法院對台積公司及其

客戶就五件美國專利提起專利權侵害調查及訴訟，ITC業

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立案，東德州地方法院

則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因ITC調查案繫屬中

依法令規定暫停訴訟程序。本公司尚無法預知訴訟或調

查結果且無法可靠估計該或有負債。

除前述法律案件之外，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其他台積

公司為案件主體的重大法律案件。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台積公司並未進

行任何併購。

招募人才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的成長仰賴管理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及各類專

業人才的持續服務及貢獻。倘若公司因人員離職、人才短

缺、人才挖角、移民管制而導致人員流失，或因市場對產

品及服務的需求改變而失去人才，公司可能會因為無法

及時招募到足夠的優秀人才而面臨業務受到嚴重影響的

狀況。由於人才招募競爭激烈，台積公司亦可能面臨無法

確保及時滿足內部人才需求的挑戰。

為了降低人才短缺的風險，台積公司除了鼓勵職務輪調，

落實在職訓練與認證制度，讓員工在實際工作場域能夠

持續學習，精進工作效能外，更打造多元招募管道，持續

在台灣及海外招募，廣納多元化及優秀人才。同時，台積

公司也強化產學合作，提早掌握優秀人才，為未來人才的

延攬鋪路。

未來研發計劃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請參閱本年報第107頁之「5.2.7 未來研發計劃」說明。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以「誠信正直、承諾、創新、客戶信任」的核心

價值建立了良好的全球企業形象。公司的正面形象也體

現了卓越的經營、嚴謹的公司治理，以及良好企業公民的

永續責任，台積公司持續在經濟、環境和社會面向追求

創新。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台積公司在營運發展、公司治理、專

利成果、獲利成長、投資人關係、環境保護、企業永續等

方面屢獲殊榮，包括連續第24年獲選為「道瓊領先指數」

的組成企業（原道瓊永續世界指數；截至2026年3月，道

瓊領先指數尚未公告其2025年成分股）、持續獲得天下

雜誌「天下人才永續獎」肯定、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25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

獎、年度最佳報告書獎、氣候領袖獎、循環經濟領袖獎、永

續供應鏈領袖獎、水資源管理領袖獎、資訊安全領袖獎；

標準普爾S&P Global「2025年永續年鑑－永續年鑑成員」、

連續第11年入選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前5%公司、財

富雜誌「2025全球最受推崇企業」之一、「全球500大企

業」、ISS-oekom企業評比「最佳」等級、普華永道（PwC）

「2025全球市值總額百強企業」、調研與媒體公司企業

騎士及非營利組織As You Sow所發布之「2025清淨低

碳全球200大企業」、世界標竿聯盟「全球2,000大最具

影響力公司（SDG2000）」、MSCI「全球精選指數」、「新

興市場精選指數」成分股及MSCI ESG Research的MSCI 

ESG評等－AA評等。

台積公司落實永續營運，民國一百一十四年，由董事長暨

總裁魏哲家博士擔任主席的「ESG指導委員會」舉行第六

屆「TSMC ESG Award」，表彰公司內部組織呼應ESG五

大方向（包括綠色製造、建立責任供應鏈、打造健康共融

職場、培育人才、關懷弱勢）並落實ESG行動方案於日常

業務中，同時，鼓勵員工提出永續層面的創新思維，透過

評估員工提案之可行性，台積公司導入資源、付諸實現，

把握驅動正向改變的機會。相較於第五屆的4,330件永續

提案，第六屆共計收到5,841個創新點子，為公司創新的

永續文化挹注源源動能。

台積公司致力透過遵循營運持續管理標準，有效應對如

地震、洪水、颱風、乾旱、海嘯、沙塵暴、野火、火山爆發、

火災、氣體／化學品洩漏、流行病、網路攻擊、供應鏈中

斷、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惡意破壞、關鍵設施及設備故障

失效、水／電／天然氣等供應短缺等自然及人為災害風

險。台積公司亦執行危機前風險評估、訂定應變程序及

復原計劃。在重大突發或危機事件中，台積公司遵循危

機管理準則，中央危機指揮中心（C4）由董事長暨總裁領

導，關鍵功能組織的資深管理人員組成，提供指導和決

策，以確保應變準備，包括及時與關鍵利益相關者溝通。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台積公司獲Sustainalytics「ESG風險

評比」評為低永續風險公司。

台積公司進一步加強了營運持續管理，包括定期風險評

估和緩解策略，運用統一的情境實施營運持續管理演

練，及成立專責工作小組。台積公司亦透過舉辦風險管理

及營運持續管理工作坊與突發事件指揮官培訓，深化海

外子公司及辦公室的風險管理機制。這些努力的目標均

在強化台積公司全球布局的營運韌性，並提高在營運準

備上的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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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上述危機發生，台積公司總部及全球營運據點之相關

人員，均能啟動完備的緊急應變措施，免除或降低意外事

件對人員的生命安全、環境、財產及營運之影響，並於早

期階段即涵蓋企業公共關係處之參與，由企業公共關係

處統一擔任對外發言代表，以確保危機發生時與利害關

係人的溝通管道暢通，及溝通訊息的及時、清楚且一致。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台積公司並無任

何經營權改變的風險發生。

未遵循出口管控、環保及氣候變遷相關法規及協議，或

未即時取得營運所需相關核可之風險

由於台積公司在許多地區從事生產活動，且客戶散布於

世界各地，因此受到許多國家或地方法令的規範。例如，

在製造、封裝與測試產品時需使用受出口管制法令與法

規約束的設備，以及金屬、化學品與材料，需符合國際環

保、氣候變遷、安全衛生及人道主義禁止強迫勞動的無

衝突礦產來源等相關規定、法令及準則。台積公司若無法

符合與時俱進的相關法規，或未及時申報資訊或文件至

相關主管機關時，可能會導致：

● �遭受重大處罰並負相關法律責任，例如否決進出口許可

或第三方訴訟、刑事或行政訴訟

● �暫時或永久停止生產相關產品

● �暫時或永久無法購買或使用特定生產之關鍵化學品或

材料

● �製造、封裝與測試製程難以轉換

● �來自客戶的質疑使公司處於極為不利的競爭劣勢，例如

若公司無法滿足相關法規或客戶要求，因而喪失收入

● �限制台積公司營運與產品銷售

● �喪失原有的租稅優惠，包括終止現有的租稅優惠及無

權享有租稅減免，以及繳回公司不符合資格的租稅補貼

● �損害公司商譽及聲譽

台積公司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角色先天限制了其對包含

其所製造半導體晶片的最終產品之下游使用或使用者

的能見度，從而阻礙了台積公司充分確保其所製造的半

導體晶片不會被轉移（包括經由台積公司的客戶與第三

方）到非預期的最終用途或最終使用者的能力。此外，對

某些晶片的出口管制通常取決於晶片產品的特定功能或

技術效能特徵，而這些特徵可能是晶圓廠無法獨立驗證

的。如果台積公司的客戶的行為或產品被認定落入前開

出口管制範圍，且相關產品出口並未取得必要的許可，則

台積公司可能被認定違反可適用的出口管制或制裁相關

法律，這可能使台積公司遭受聲譽損害、政府調查、相關

法律程序導致的處罰或其他財務風險，以及其他負面後

果。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台積公司通知美國和台灣有

關當局，其所生產的一種客戶晶片可能已被轉移到受限制

實體或用於受限制實體的產品，此後，台積公司即持續配

合有關當局要求提供更多相關資訊及文件。即使台積公

司盡最大努力遵守所有相關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規，仍

不能保證其商務活動不會被發現有未遵守出口管制法規

之情形。

台積公司受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反托拉斯法規約束，並不

時收到執法機關的相關詢問。隨著台積公司在半導體製

造產業的成功，以及外界對半導體產業集中度的批評日

益增加，有時甚至直接指向台積公司，台積公司面臨反

壟斷調查的風險增加。任何潛在反壟斷調查程序的不利

結果都可能損害台積公司的業務並分散管理階層的注意

力，從而對台積公司的營運成果或前景產生重大不利影

響，並使台積公司可能承擔重大法律責任。

為了符合相關法規，例如環境及氣候相關法令與要求，將

可能使台積公司必須採取以下措施：（一）購買、使用並

設置防治設備；（二）執行防治計劃，例如減緩氣候變遷

方案及空氣污染減量計劃；（三）修改本身產品設計與製

程，或導致花費更高成本，例如支付公司排放超過適用閾

值而產生的碳費，以及取得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憑證或碳

權、替代性原料／化學品或更貴或更稀有的化學品來進

行生產。

如果無法及時取得營運所需相關核可，恐妨礙台積公司

的營運與財務。例如當台積公司進行新建廠或擴廠專案

時，如果無法及時取得環保相關的核可，恐延遲或限制新

建廠或擴廠計劃進而造成成本增加，也會對台積公司的

業務和營運產生不利影響。由於社會大眾對環保議題的

日益關注，即使台積公司營運符合所有相關法律的規定，

仍可能因為公眾關注以及來自社會、環保議題的壓力，

使台積公司的營運及擴廠計劃受到不利的影響或延遲。

台積公司認為氣候變遷應被視為重要的企業風險，必須

對此做好管控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台積公司針對氣候變

遷相關風險及管控措施，請參考本年報第162-163頁之

「7.2.1 環境保護」之「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6.2.4 財務風險

經濟風險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任何未來系統性的政治、經濟或金融危機或市場波動，

包括但不僅限於利率和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

以及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變化，都可

能造成半導體產業整體之營收及獲利大幅下降。若經濟

狀況或台積公司之客戶之財務狀況惡化，台積公司之產

品及服務需求可能減少，且可能需提撥額外之會計準備，

進而減少台積公司之營收及獲利。舉例而言，軍事衝突所

導致的地緣政治不穩定，引發供應鏈中斷、通貨膨脹、法

規不確定性增加以及金融市場波動等問題，皆可能對全

球經濟造成更廣泛的負面影響。

● �利率變動

台積公司的利率風險主要來自於其投資部位及金融債

務。利率變動會影響公司現金及約當現金暨固定收益證

券所產生的利息收入、固定收益證券的公允價值，以及金

融債務所需支付的利息費用。

台積公司的投資政策目的是在保障本金及支持流動性的

前提下追求收益。一般而言，該政策要求須投資於投資等

級之證券，且對單一發行人設定信用曝險金額之上限。台

積公司的固定收益投資大部分為固定利率證券，且被分類

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按攤銷後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其公允價值的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而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

動不影響其帳面金額，惟二者皆須於出售時認列損益。

台積公司大部分的金融債務為固定利率且以攤銷後成本

衡量，故利率變動不會影響其未來現金流量或帳面金額。

台積公司已經且未來亦可能透過利率衍生性商品來規避

部分固定收益投資及預期發行之債務的利率風險，但此

避險操作僅能降低少部分因利率波動造成的財務影響。

● �匯率變動

台積公司幾乎所有營收皆為美元計價，且超過一半以上

的資本支出係以非新台幣支付，主要為美元、歐元及日

幣。因此，新台幣對這些貨幣的任何重大不利波動，尤其

是美元對新台幣走弱，對台積公司以新台幣表達之營收

及獲利可能造成不利影響。舉例來說，根據台積公司民

國一百一十四年的營運結果，美元對新台幣每貶值1個百

分點，會造成台積公司的營業利益率下降0.3個百分點。

相反地，當美元相對其他主要貨幣大幅升值時，對台積公

司的客戶及台積公司本身所提供之產品和服務需求可能

會降低，並因此對台積公司的營收造成不利影響。台積

公司使用外幣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包括遠期外匯合約

或外匯交換合約等，及非衍生性金融工具，例如外幣借款

及銀行存款等，來規避非新台幣計價之貨幣性資產與負

債、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以及部分預期交易可能產生之

匯率風險。這些避險可減少資產及負債受匯率變動的影

響，但無法完全消除。

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也可能會對台積公司普通股股

價轉換成美元之價值、美國存託憑證之股價及新台幣現

金股利轉換成美元後之價值產生影響。

● �通貨膨脹

台積公司的通貨膨脹風險主要來自生產產品所需之原物

料與機器設備成本、薪資及員工福利費用、電費以及建

廠相關成本的上漲。雖然通貨膨脹之影響目前並未對台

積公司之財務狀況及營運成果造成重大影響，然若通貨

膨脹持續升溫，而台積公司的產品與服務之銷售價格未

有與成本相對應之上漲，則可能會對台積公司的獲利產

生不利影響。

● �稅務法規變動或實施新稅法

於台積公司經營業務的國家或地區內，若現行稅務法規

有進行修訂或實施新稅法的情形時，可能會對台積公司

的獲利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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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在世界各地經營與拓展業務，同時遵循各個營

運據點所屬國家之稅法規定。由於主要的營運與製造活

動是在台灣，所以台積公司主要是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稅

法之規範，稅法和法規的任何不利變動都會增加公司的

有效稅率，並對經營成果產生不利影響。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開展中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

行動計劃，可能讓外國司法管轄區的稅法發生變動，進而

增加台積公司稅負的不確定性，並對經營成果產生不利

影響。

為了控管稅務風險，台積公司一直密切注意任何可能影

響公司財務的國內外政策與法令，同時訂定風險管理程

序，蒐集資訊、分析潛在的稅務影響，並研擬因應對策。

融資之風險

在市場不穩定時，台積公司未必能以商業上合理的條件

及時獲得足夠的融資。若此情形發生，且台積公司又需透

過融資以支應公司的資本需求時，則台積公司可能被迫

於獲得融資前削減、修改或是延遲產能擴充計劃。

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及因應措施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台積公司並未從

事高風險／高槓桿的財務投資；台積公司所從事的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易均是以避險為目的，而不是交易或投機

性之操作；台積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所從事之背書保證

與資金貸與均是提供予本公司及／或本公司百分之百持

有之子公司，這些背書保證與資金貸與均符合相關法令，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為了控管財務交易風險，台積公司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的相關法令及規定，訂定了以健全財務及營運管

理為基礎的內部管理辦法及作業程序。這些管理辦法包

括「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以及「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

減損損失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依據Taiwan-IFRSs，當有資產減損之跡象發生時，公司必

須針對其有形資產、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進行減損評

估。在符合某些條件之下，台積公司必須認列減損損失。

台積公司目前無法預測未來發生資產減損的程度或時

間，以及任何必須認列之資產減損是否將對台積公司之

稅後淨利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至於在任何時點進行減損損失之認定時，主要係以當時

針對未來數年營運成果所做出的評估來判斷，因此減損

損失較可能發生在營運成果已經出現衰退之期間。有形

資產、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商譽除外）之減損評估過

程中，台積公司依據資產使用模式及半導體產業特性，估

計特定資產群組之獨立現金流量、資產耐用年數及未來

可能產生之收益與費損，任何由於經濟狀況之變遷或公

司策略所帶來之估計改變均可能在未來造成重大減損或

迴轉已認列之減損損失。

6.2.5 其他風險

台積公司之董事或持股超過10%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

移轉或更換對台積公司可能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台積公司現有股東所持有股票之價格可能會因大股東出

售持股而受影響。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台積公司無持股超過10%之股東。

貿易政策之風險

由於台積公司之營收主要來自於對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銷

售（請參閱本年報「2.2.4 台積公司之市場定位、差異化

與策略」說明第19-21頁），各主要經濟體貿易政策之變

動（例如對特定產品提高關稅、執行進出口管控以及採取

其他貿易壁壘措施）可能影響台積公司或其客戶的銷售，

從而影響台積公司之營運成果。例如，在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四月，美國總統宣布對來自所有國家進口至美國的貨

物徵收百分之十的基準關稅，並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

法》（IEEPA）對美國大多數貿易夥伴徵收稅率不一的對

等關稅。對等關稅的徵收延遲至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

儘管前述關稅排除了半導體、半導體製造設備及相關衍

生產品（合稱「半導體項目」），但仍然影響了台積公司在

美國的營運成本。對等關稅在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二月被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為非法。儘管該裁定否定了IEEPA作為

徵稅依據的基礎，但其對美國關稅與貿易方針、國際貿易

活動以及全球經濟的更廣泛影響為何仍不確定。在美國

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後，美國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

條徵收了替代性質的新的關稅，美國貿易代表署並於民

國一百一十五年三月，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的

權力，針對被指控製造業產能過剩以及未就強迫勞動問

題採取行動的多個經濟體，包括台灣，展開了兩項調查，

這可能導致針對台灣的貿易行動，例如徵收額外關稅。此

外，在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美國政府針對半導體項目

的進口展開了第232條調查，結果在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

二月頒布公告，對符合特定技術性能門檻的某些先進運

算晶片及衍生產品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從價關稅，除非這

些產品是為了用於美國國內指定用途而進口。該公告還預

示，在進一步的貿易談判後，可能會對半導體項目徵收更

廣泛的關稅，並附帶一項關稅抵銷計劃，旨在激勵美國國

內製造業。此外，在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一月，美國宣布與

台灣達成貿易與投資協議，該協議把根據IEEPA對台灣商

品徵收的對等關稅率降低至不超過百分之十五，另給予

投資美國製造的台灣半導體製造商第232條關稅最優惠

待遇。然而，有關美國最高法院廢除IEEPA對等關稅的裁

決的影響，以及第232條關稅最優惠待遇細節，包括任何

抵銷措施具體內容，仍不清楚。對進入美國的半導體和

含有晶片成分的產品徵收的任何關稅，都可能導致購買

此類產品的成本增加，從而可能導致對台積公司產品和

服務的需求下降，並對台積公司的業務和未來增長產生

不利影響。而對進入美國的半導體製造設備徵收的任何

關稅，都可能導致台積公司美國製造業務的成本增加，並

降低台積公司的盈利能力。

此外，任何針對特定國家和實體施加的出口管制和制裁、

任何此類措施域外管轄權的擴張、針對特定實體的半導

體銷售禁令，不僅會影響台積公司繼續向這些客戶提供

產品的能力，還會影響客戶對我們產品的需求， 甚至可

能導致半導體供應鏈的變化。舉例言之，在民國一百一十

一年十月及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美國對於受美國出口

管制法規管轄的特定高速運算晶片輸往特定國家（包括

中國大陸）時，採取更嚴格的出口管制要求（簡稱「十月

規則」），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美國再次發布出口管

制新規以進一步強化其對高速運算晶片出口的限制，根

據該等新規，台積公司出口16奈米及以下晶片至世界各

國時除符合特定條件得以豁免外，皆須取得美國出口許

可，此要求可能會使台積公司的部分產品出貨受到禁止

或延遲，從而導致台積公司的營運成果受到不利影響。十

月規則並要求運送受美國出口管制法規管轄的物項至中

國大陸從事先進製程的晶圓廠，以及美國人員協助此等

晶圓廠或特定半導體物項於中國大陸的開發與製造，皆

須取得美國政府核發的出口許可。對此，台積公司之南京

子公司已取得「經認證終端使用者（Validated End-User, 

VEU）」之授權，該授權允許南京子公司於取得來自美國

之特定出口物項時無需逐筆申請出口許可。雖然該VEU授

權已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到期，美國商務部接著授

予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台積電南京）一項年度出口

許可證，允許美國出口管制物項供應給台積電南京，這確

保了台積電南京晶圓廠營運和產品交付不會中斷。然而，

無法保證此年度出口許可證不會被終止，或者將來能夠

及時獲得延展。

另一方面，受到貿易管制影響的國家也可能採取反制措

施，從而對包括台積公司在內的跨國企業帶來重大的潛

在法律風險。舉例言之，中國大陸在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

發布「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該辦法

允許中國公民、法人向跨國企業尋求民事救濟，以賠償因

該跨國企業遵守外國法律對其造成的損失。

世界各國對貿易加諸的障礙，包括保護主義措施、制裁和

進出口管制（包含但不限於前段所述之出口管制措施）， 

可能增加台積公司的生產成本、限制台積公司所需原物

料和設備的供應，並降低台積公司產品價格的競爭力，

亦可能影響台積公司或其客戶的銷售。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台積公司的營運成果尚未因

此受到擴張的出口管制規定或為因應這些規定而採取的

新規則或措施的重大影響。惟隨著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加

深，相關管制、法令和措施仍可能對台積公司的業務及營

運產生負面影響，並可能令台積公司面臨鉅額的法律責

任和財務損失風險。

台積公司持續關注近來相關主要經濟體間的貿易政策及

措施變動，並將根據後續發展採取相對的因應措施。




